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亦恩  （原名江駿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

0年度偵字第6670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

壢簡字第118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江亦恩犯轉讓偽藥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如附表1編號3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江亦恩明知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

所定之第三級毒品，且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列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除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針劑外，屬

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不得非

法轉讓，竟基於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誤載為基於

轉讓偽藥之犯意，逕予更正)，於民國110年1月19日下午某

時，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之峇里島汽車旅館

(下稱該汽車旅館)內，無償提供如附表2編號1所示含有硝甲

西泮之毒品咖啡包2包予陳芊伊。嗣經警於同日晚間6時10分

許(起訴書誤載為同日下午3時許，逕予更正)，在桃園市○

○區○○路0段000號前(起訴書誤載為桃園市○○區○○路0

段000巷0號峇里島汽車旅館前，逕予更正)查獲，當場扣得

如附表1編號3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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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陳芊伊陳芊伊於警詢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又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

別狀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

性」之證據證明力，法院自應比較其前後陳述當時之原因、

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先前之陳

述，是否出於真實之供述，有無違法取供等，其信用性獲得

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

者」，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

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陳述，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取

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

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784號判決及96年度台上字第3592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辯護人為被告江亦恩辯護稱：證人陳芊伊之警詢筆錄，性質

上屬於傳聞證據，且未經具結，應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

訴字卷第229頁)。經查，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警詢時

證稱：我隨身包包內查獲兩包疑似毒品咖啡包及粉餅盒裡的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都是被告無償給我的，我沒有花錢跟被告

購買，另被告隨身包包內查獲疑似毒品咖啡包共17包，是被

告自己的，這些咖啡包及愷他命都是我們兩人要施用的毒品

等語(見偵字卷第60、62頁)。嗣於本院113年12月4日審理中

證稱：我包包裡面的毒品咖啡2包及愷他命1包，是我在凱悅

KTV消費跟別人買的，因為時間過太久，我已經忘記當時發

生甚麼事情，我也忘記我花多少錢跟別人購買上開毒品，我

在警察詢問時會回答上開毒品是被告給我的，是因為警察有

跟我說這個刑責很重，叫我把男朋友供出來可以減輕等語

(見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7頁)。經核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

院審理中所證述之內容，兩者明顯不符，且其所證述乃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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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自需探究何者較為可信。再查：

 1、觀諸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之警詢筆錄記載，警察固有

向證人陳芊伊告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

定(見偵字卷第62頁)，證人陳芊伊即證稱其隨身包包內之毒

品咖啡包2包(即附表2編號1所示)及愷他命1包(即附表2編號

2所示)均為被告所讓與(見偵字卷第62頁)等情。然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定之告知，僅係警察調查轉

讓上開毒品之相關涉案情節，藉此鼓勵涉有轉讓毒品之人能

供出毒品來源或自白其犯行，並非不正訊問。況證人陳芊伊

係證稱其持有之毒品為被告無償讓與，其並非涉犯轉讓毒品

犯行之行為人，尚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自無受不當利誘

之可能，且證人陳芊伊前後所述內容並無重大矛盾或不合常

情之處，亦無任何顯示其受誘導、脅迫或利誘的具體事證，

足見其陳述仍係基於自由意志所為，無礙其證述仍具有任意

性。

 2、證人陳芊伊於本院作證時，表示其已遺忘於110年1月19日當

時持有上開毒品之詳細原因，僅因持有量少而直覺認為毒品

咖啡包係向他人購買，而非受被告轉讓而持有等語(見本院

訴字卷第248頁)。然本院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時間即

為被查獲持有上開毒品之翌日，較接近犯罪時間，依常情，

其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記憶缺

失，且其自始即配合調查，坦然以對，尚未有機會與被告談

論案情，對於真實案情之陳述亦較未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

自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接受詢問之外部情況以觀，實具有較

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另證人

陳芊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到庭具結作證，並給予被告行使

對質詰問權之機會，復經本院審理中依法踐行提示證人陳芊

伊之警詢證述內容程序，並由檢察官及被告依法辯論，則被

告之訴訟權利已受保障，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陳述，仍具

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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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

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

力，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是本院審酌

前開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自行攜帶如附表1

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當時之女朋友即證人陳芊伊

相約前往汽車旅館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轉讓偽藥或第三

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轉讓毒品咖啡包或第三級毒品

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警察在證人陳芊伊身上查獲的毒品咖

啡包及愷他命，均係證人陳芊伊自己帶來的等語。辯護人為

被告辯護稱：證人陳芊伊當時僅年滿18歲，社會經驗不足，

又受到警察告知其有關減刑之規定，可能因此擔心刑責上身

而推諉卸責。又證人陳芊伊先前已有施用毒品習慣，其係自

行攜帶如附表2所示毒品前往汽車旅館，而非被告所轉讓。

退步言之，被告於汽車旅館內已先行施用毒品咖啡包，在其

神智不清之情形下，由證人陳芊伊自行取走施用，被告主觀

上仍無轉讓上開毒品之犯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1月19日下午某時許，自行攜帶如附表1編號3所

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證人陳芊伊相約一同前往前往該汽車

旅館，嗣於同日下午6時10分許，被告及證人陳芊伊在桃園

市○○區○○路0段000號前，為警查獲被告、證人陳芊伊分

別持有如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經檢

驗後，前揭毒品咖啡包，其內容物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

甲西泮成分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字卷第31至39

頁、第159至160頁；本院訴字卷第33至34頁、第224頁、第2

58至259頁)，並有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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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可參(見偵字卷第58至63頁；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8頁)，

復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見偵字卷

第81至85頁、91至95頁)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87

頁、第97頁)、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字卷第121至125頁)、臺

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93、

194頁)等件在卷可稽，另有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

毒品咖啡包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二)關於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

啡包2包，客觀上是否源自於被告所持有乙節，經查：

 1、觀察警察自被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

17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

啡包2包，其等外觀上均為金色unique字樣之黑色包裝袋所

包裹(見偵字卷第121至123頁)。又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

啡包17包，其中9包經鑑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8.3959公

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6公克(計算式：68.3959÷

9＝7.60，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檢出含有硝甲西泮

(純度為0.059%)、「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其中8包經

鑑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2.6032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

物之淨重為7.83公克(計算式：62.6032÷8＝7.83，小數點第

二位以下四捨五入)，亦檢出含有硝甲西泮(純度為0.06

3%)、「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而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

品咖啡包2包，經鑑定淨重共為14.9075公克，即平均每包內

容物之淨重為7.45公克(計算式：14.9075÷2＝7.45，小數點

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核與上開附表1編號3所示毒品咖啡

包之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約略相當，且內容物同檢出僅含

有硝甲西泮(純度0.061%)、「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此

有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

93、194頁)等件在卷可證。其中，再細繹上開毒品咖啡包中

含有硝甲西泮之純度，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

與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等純度均介於0.05

9%至0.063%間，衡情上開毒品咖啡包應出自同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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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是我男朋友，警察在我隨身

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跟被告去該汽車旅館休

息時，被告無償提供給我施用的，我並沒有花錢向被告購買

等語(見偵字卷第59至62頁)。又證人陳芊伊於本院審理時固

證稱：警察在我隨身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在

凱悅KTV內跟別人購買的，我已經忘記是何時跟別人買的，

並非被告轉讓給我，我也想不起來110年1月19日在峇里島汽

車旅館內實際情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7至248頁)。本院

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證述，較接近本案之案發時間，

證人陳芊伊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

記憶缺失等情。佐以上開業經本院認定，自被告身上查扣如

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

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之事實，認證人陳芊伊

於警詢時之證述內容，核與事實相符，顯較可採。另附表1

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屬被告所有，且係由被告自行攜帶

前往該汽車旅館內施用之事實，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是綜合

上開事證，堪認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

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其來源應來自於被告身上所持有之毒品

咖啡包。

(三)關於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取用其持有之毒品咖啡包，其主觀

上是否存在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乙節，再查：

　　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

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

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

及審理中供稱：我前往該汽車旅館時，把自己帶來的所有毒

品咖啡包都用奶粉罐裝好放在桌上，我才打電話請證人陳芊

伊過來，又因為我已經施用毒品咖啡包，神智不清，我總共

帶幾包我已經忘記了，我所攜帶的數量應該大於17包，因為

我已經施用其中部分毒品咖啡包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34

頁、第258至259頁)。可知被告先將其所攜帶之全部毒品咖

啡包均放置於奶粉罐中，且將該奶粉罐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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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桌上，才通知證人陳芊伊到場，而從被告所攜帶之毒品咖

啡包中，其中剩餘之17包事後遭警查扣等情為觀察，顯然被

告當時所攜帶毒品咖啡包之數量，已經遠超其所需施用之劑

量。復佐以被告與證人陳芊伊當時仍為男女朋友關係，且證

人陳芊伊到場前，被告已經先行施用部分之毒品咖啡包，並

將逾越自己用量之剩餘毒品咖啡包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內桌

上，則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到場後，可能自由取用奶粉罐內

毒品咖啡包之事實應有預見，且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堪

認被告主觀上存在轉讓偽藥予證人陳芊伊之不確定故意。

(四)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均屬卸責之詞，洵難採

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按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

三級毒品，亦經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依法不得轉讓。觀諸被告上開轉讓之毒品咖啡包2包，

其包裝並無藥品品名、製造廠商、仿單或藥品許可證字號等

足供識別其為合法製造之標示，復無其他證據證明上開毒品

咖啡包係自國外非法走私輸入，應認屬國內違法製造之偽

藥。核被告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且屬法

條競合之情形，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應擇較重之藥事法

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論處。

(二)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個人身心健

康及社會秩序危害至鉅，仍無視國家制定法律杜絕毒品犯罪

之禁令，恣意無償轉讓偽藥即第三級毒品，提供他人施用毒

品之來源，致使施用毒品者沈迷於毒癮而無法自拔，直接戕

害國民身心健康，間接危害社會、國家健全發展，所為誠值

非難。兼衡被告於犯後否認犯行，絲毫不見悔悟之意，甚至

推諉卸責，對其犯行所生危害全然漠視之犯後態度，暨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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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陳其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自由業，家庭經濟狀況普

通（見本院訴字卷第26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以示儆懲。

三、沒收：

(一)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違禁物或

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單獨宣告沒收於已對被告

起訴之案件，即屬學理上所稱附隨於主體程序之不真正客體

程序，於法院為不受理、免訴或無罪判決時，倘可認依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或檢察官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口頭或書

面提出沒收之聲請，基於訴訟經濟原則，仍應肯認此種主、

客體程序之轉換，即法院得於為上述判決時，並為單獨宣告

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580號、第5134號判

決意旨參照)。

(二)查，扣案之附表1編號3所示之物，為被告轉讓後所剩餘；附

表2編號1所示之物，即為被告轉讓之毒品咖啡包，均檢出含

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成分，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

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用以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因其上

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依同規定

併予沒收。至送驗耗損部分，既已滅失，自無庸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扣案如附表2編號2所示之愷他命部分，詳如

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說明)，因卷內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

關，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亦未聲請沒收，此部分應由檢

察官另行處理，併此敘明。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起訴書所載時、地，亦同時轉讓如附

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因認被告亦涉

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

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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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訊據被告否認上開犯行，而附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

愷他命，係在證人陳芊伊個人隨身攜帶之粉餅盒內所查扣，

且無包裝外觀，或其他足資識別其來源之特徵，是否與上開

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尚非無疑。是

此部分除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單一證訴外，並無其他補強

證據可資佐證，即難認被告此部分確係成立犯罪，本應為無

罪之諭知，惟此部分之行為與其前揭經論罪科刑之轉讓偽藥

犯行，具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王俊蓉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林欣儒

　　　　　　　　　　　　　　　　　　　

　　　　　　　　　　　　　　　　　　　法　官　謝長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韋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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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事法第83條

【附表1】：被告江亦恩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編

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

2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

3 毒品咖啡包 17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9

包(編號1至9)

　 毛　重 ：76.0405公克

　 淨　重 ：68.3959公克

　 取樣量 ： 0.8660公克 

　 驗餘量 ：67.5299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59%)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8

包（編號10至17)

　 毛　重 ：69.3984公克

　 淨　重 ：62.6032公克 

　 取樣量 ：0.9018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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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驗餘量 ：61.7014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3%)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3、江亦恩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

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

（見偵字卷第81至8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

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

書（見偵字卷第18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

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

定書（見偵字卷第185頁）

編

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毒品咖啡包 2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2

包(編號1、2)

　 毛　重 ：21.5523公克

　 淨　重 ：14.9075公克

　 取樣量 ： 0.8653公克 

　 驗餘量 ：14.0422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1%)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白色晶體1包(編號3)

　 毛　重 ：2.0042公克

　 淨　重 ：1.7633公克

　 取樣量 ：0.0027公克 

　 驗餘量 ：1.7606公克

　 檢出成分：愷他命　　　　　

2 愷他命 1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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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陳芊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

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

（見偵第91至9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

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

書（見偵6670第19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

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

定書（見偵6670第19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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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亦恩  （原名江駿成）






選任辯護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偵字第6670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壢簡字第118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江亦恩犯轉讓偽藥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如附表1編號3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江亦恩明知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第三級毒品，且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列為第三級管制藥品，除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針劑外，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不得非法轉讓，竟基於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誤載為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逕予更正)，於民國110年1月19日下午某時，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之峇里島汽車旅館(下稱該汽車旅館)內，無償提供如附表2編號1所示含有硝甲西泮之毒品咖啡包2包予陳芊伊。嗣經警於同日晚間6時10分許(起訴書誤載為同日下午3時許，逕予更正)，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起訴書誤載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峇里島汽車旅館前，逕予更正)查獲，當場扣得如附表1編號3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陳芊伊陳芊伊於警詢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又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力，法院自應比較其前後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先前之陳述，是否出於真實之供述，有無違法取供等，其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陳述，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84號判決及96年度台上字第3592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辯護人為被告江亦恩辯護稱：證人陳芊伊之警詢筆錄，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且未經具結，應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29頁)。經查，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警詢時證稱：我隨身包包內查獲兩包疑似毒品咖啡包及粉餅盒裡的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都是被告無償給我的，我沒有花錢跟被告購買，另被告隨身包包內查獲疑似毒品咖啡包共17包，是被告自己的，這些咖啡包及愷他命都是我們兩人要施用的毒品等語(見偵字卷第60、62頁)。嗣於本院113年12月4日審理中證稱：我包包裡面的毒品咖啡2包及愷他命1包，是我在凱悅KTV消費跟別人買的，因為時間過太久，我已經忘記當時發生甚麼事情，我也忘記我花多少錢跟別人購買上開毒品，我在警察詢問時會回答上開毒品是被告給我的，是因為警察有跟我說這個刑責很重，叫我把男朋友供出來可以減輕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7頁)。經核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內容，兩者明顯不符，且其所證述乃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自需探究何者較為可信。再查：
 1、觀諸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之警詢筆錄記載，警察固有向證人陳芊伊告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定(見偵字卷第62頁)，證人陳芊伊即證稱其隨身包包內之毒品咖啡包2包(即附表2編號1所示)及愷他命1包(即附表2編號2所示)均為被告所讓與(見偵字卷第62頁)等情。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定之告知，僅係警察調查轉讓上開毒品之相關涉案情節，藉此鼓勵涉有轉讓毒品之人能供出毒品來源或自白其犯行，並非不正訊問。況證人陳芊伊係證稱其持有之毒品為被告無償讓與，其並非涉犯轉讓毒品犯行之行為人，尚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自無受不當利誘之可能，且證人陳芊伊前後所述內容並無重大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亦無任何顯示其受誘導、脅迫或利誘的具體事證，足見其陳述仍係基於自由意志所為，無礙其證述仍具有任意性。
 2、證人陳芊伊於本院作證時，表示其已遺忘於110年1月19日當時持有上開毒品之詳細原因，僅因持有量少而直覺認為毒品咖啡包係向他人購買，而非受被告轉讓而持有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8頁)。然本院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時間即為被查獲持有上開毒品之翌日，較接近犯罪時間，依常情，其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記憶缺失，且其自始即配合調查，坦然以對，尚未有機會與被告談論案情，對於真實案情之陳述亦較未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自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接受詢問之外部情況以觀，實具有較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另證人陳芊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到庭具結作證，並給予被告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復經本院審理中依法踐行提示證人陳芊伊之警詢證述內容程序，並由檢察官及被告依法辯論，則被告之訴訟權利已受保障，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陳述，仍具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是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自行攜帶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當時之女朋友即證人陳芊伊相約前往汽車旅館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轉讓偽藥或第三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轉讓毒品咖啡包或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警察在證人陳芊伊身上查獲的毒品咖啡包及愷他命，均係證人陳芊伊自己帶來的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證人陳芊伊當時僅年滿18歲，社會經驗不足，又受到警察告知其有關減刑之規定，可能因此擔心刑責上身而推諉卸責。又證人陳芊伊先前已有施用毒品習慣，其係自行攜帶如附表2所示毒品前往汽車旅館，而非被告所轉讓。退步言之，被告於汽車旅館內已先行施用毒品咖啡包，在其神智不清之情形下，由證人陳芊伊自行取走施用，被告主觀上仍無轉讓上開毒品之犯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1月19日下午某時許，自行攜帶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證人陳芊伊相約一同前往前往該汽車旅館，嗣於同日下午6時10分許，被告及證人陳芊伊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為警查獲被告、證人陳芊伊分別持有如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經檢驗後，前揭毒品咖啡包，其內容物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成分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字卷第31至39頁、第159至160頁；本院訴字卷第33至34頁、第224頁、第258至259頁)，並有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在卷可參(見偵字卷第58至63頁；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8頁)，復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見偵字卷第81至85頁、91至95頁)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87頁、第97頁)、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字卷第121至125頁)、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93、194頁)等件在卷可稽，另有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二)關於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客觀上是否源自於被告所持有乙節，經查：
 1、觀察警察自被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等外觀上均為金色unique字樣之黑色包裝袋所包裹(見偵字卷第121至123頁)。又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其中9包經鑑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8.3959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6公克(計算式：68.3959÷9＝7.60，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檢出含有硝甲西泮(純度為0.059%)、「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其中8包經鑑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2.6032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83公克(計算式：62.6032÷8＝7.83，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亦檢出含有硝甲西泮(純度為0.063%)、「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而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經鑑定淨重共為14.9075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45公克(計算式：14.9075÷2＝7.45，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核與上開附表1編號3所示毒品咖啡包之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約略相當，且內容物同檢出僅含有硝甲西泮(純度0.061%)、「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此有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93、194頁)等件在卷可證。其中，再細繹上開毒品咖啡包中含有硝甲西泮之純度，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與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等純度均介於0.059%至0.063%間，衡情上開毒品咖啡包應出自同源。
 2、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是我男朋友，警察在我隨身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跟被告去該汽車旅館休息時，被告無償提供給我施用的，我並沒有花錢向被告購買等語(見偵字卷第59至62頁)。又證人陳芊伊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警察在我隨身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在凱悅KTV內跟別人購買的，我已經忘記是何時跟別人買的，並非被告轉讓給我，我也想不起來110年1月19日在峇里島汽車旅館內實際情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7至248頁)。本院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證述，較接近本案之案發時間，證人陳芊伊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記憶缺失等情。佐以上開業經本院認定，自被告身上查扣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之事實，認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證述內容，核與事實相符，顯較可採。另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屬被告所有，且係由被告自行攜帶前往該汽車旅館內施用之事實，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是綜合上開事證，堪認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其來源應來自於被告身上所持有之毒品咖啡包。
(三)關於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取用其持有之毒品咖啡包，其主觀上是否存在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乙節，再查：
　　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供稱：我前往該汽車旅館時，把自己帶來的所有毒品咖啡包都用奶粉罐裝好放在桌上，我才打電話請證人陳芊伊過來，又因為我已經施用毒品咖啡包，神智不清，我總共帶幾包我已經忘記了，我所攜帶的數量應該大於17包，因為我已經施用其中部分毒品咖啡包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34頁、第258至259頁)。可知被告先將其所攜帶之全部毒品咖啡包均放置於奶粉罐中，且將該奶粉罐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內桌上，才通知證人陳芊伊到場，而從被告所攜帶之毒品咖啡包中，其中剩餘之17包事後遭警查扣等情為觀察，顯然被告當時所攜帶毒品咖啡包之數量，已經遠超其所需施用之劑量。復佐以被告與證人陳芊伊當時仍為男女朋友關係，且證人陳芊伊到場前，被告已經先行施用部分之毒品咖啡包，並將逾越自己用量之剩餘毒品咖啡包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內桌上，則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到場後，可能自由取用奶粉罐內毒品咖啡包之事實應有預見，且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堪認被告主觀上存在轉讓偽藥予證人陳芊伊之不確定故意。
(四)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均屬卸責之詞，洵難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按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亦經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第三級管制藥品，依法不得轉讓。觀諸被告上開轉讓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包裝並無藥品品名、製造廠商、仿單或藥品許可證字號等足供識別其為合法製造之標示，復無其他證據證明上開毒品咖啡包係自國外非法走私輸入，應認屬國內違法製造之偽藥。核被告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且屬法條競合之情形，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論處。
(二)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個人身心健康及社會秩序危害至鉅，仍無視國家制定法律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恣意無償轉讓偽藥即第三級毒品，提供他人施用毒品之來源，致使施用毒品者沈迷於毒癮而無法自拔，直接戕害國民身心健康，間接危害社會、國家健全發展，所為誠值非難。兼衡被告於犯後否認犯行，絲毫不見悔悟之意，甚至推諉卸責，對其犯行所生危害全然漠視之犯後態度，暨被告自陳其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自由業，家庭經濟狀況普通（見本院訴字卷第26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儆懲。
三、沒收：
(一)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單獨宣告沒收於已對被告起訴之案件，即屬學理上所稱附隨於主體程序之不真正客體程序，於法院為不受理、免訴或無罪判決時，倘可認依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或檢察官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口頭或書面提出沒收之聲請，基於訴訟經濟原則，仍應肯認此種主、客體程序之轉換，即法院得於為上述判決時，並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580號、第513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扣案之附表1編號3所示之物，為被告轉讓後所剩餘；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即為被告轉讓之毒品咖啡包，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成分，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用以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依同規定併予沒收。至送驗耗損部分，既已滅失，自無庸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扣案如附表2編號2所示之愷他命部分，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說明)，因卷內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亦未聲請沒收，此部分應由檢察官另行處理，併此敘明。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起訴書所載時、地，亦同時轉讓如附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因認被告亦涉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訊據被告否認上開犯行，而附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係在證人陳芊伊個人隨身攜帶之粉餅盒內所查扣，且無包裝外觀，或其他足資識別其來源之特徵，是否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尚非無疑。是此部分除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單一證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即難認被告此部分確係成立犯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之行為與其前揭經論罪科刑之轉讓偽藥犯行，具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林欣儒
　　　　　　　　　　　　　　　　　　　
　　　　　　　　　　　　　　　　　　　法　官　謝長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韋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1】：被告江亦恩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編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



		2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毒品咖啡包

		17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9包(編號1至9)
　 毛　重 ：76.0405公克
　 淨　重 ：68.3959公克
　 取樣量 ： 0.8660公克 
　 驗餘量 ：67.5299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59%)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8包（編號10至17)
　 毛　重 ：69.3984公克


　 淨　重 ：62.6032公克 
　 取樣量 ：0.9018 公克
　 驗餘量 ：61.7014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3%)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3、江亦恩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81至8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5頁）









【附表2】：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編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毒品咖啡包

		2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2包(編號1、2)
　 毛　重 ：21.5523公克
　 淨　重 ：14.9075公克
　 取樣量 ： 0.8653公克 
　 驗餘量 ：14.0422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1%)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白色晶體1包(編號3)
　 毛　重 ：2.0042公克
　 淨　重 ：1.7633公克
　 取樣量 ：0.0027公克 
　 驗餘量 ：1.7606公克
　 檢出成分：愷他命　　　　　
3、陳芊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第91至9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書（見偵6670第19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定書（見偵6670第194頁）



		2

		愷他命

		1包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亦恩  （原名江駿成）



選任辯護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
0年度偵字第6670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
壢簡字第118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江亦恩犯轉讓偽藥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如附表1編號3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江亦恩明知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
    所定之第三級毒品，且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列為第
    三級管制藥品，除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針劑外，屬
    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不得非
    法轉讓，竟基於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誤載為基於
    轉讓偽藥之犯意，逕予更正)，於民國110年1月19日下午某
    時，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之峇里島汽車旅館(下稱
    該汽車旅館)內，無償提供如附表2編號1所示含有硝甲西泮
    之毒品咖啡包2包予陳芊伊。嗣經警於同日晚間6時10分許(
    起訴書誤載為同日下午3時許，逕予更正)，在桃園市○○區○○
    路0段000號前(起訴書誤載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峇
    里島汽車旅館前，逕予更正)查獲，當場扣得如附表1編號3
    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陳芊伊陳芊伊於警詢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
    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
    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又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
    別狀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性
    」之證據證明力，法院自應比較其前後陳述當時之原因、過
    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先前之陳述，
    是否出於真實之供述，有無違法取供等，其信用性獲得確定
    保障之特別情況。而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
    ，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
    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陳述，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取得與
    其上開審判外陳述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
    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84
    號判決及96年度台上字第3592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辯護人為被告江亦恩辯護稱：證人陳芊伊之警詢筆錄，性質
    上屬於傳聞證據，且未經具結，應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
    訴字卷第229頁)。經查，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警詢時
    證稱：我隨身包包內查獲兩包疑似毒品咖啡包及粉餅盒裡的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都是被告無償給我的，我沒有花錢跟被告
    購買，另被告隨身包包內查獲疑似毒品咖啡包共17包，是被
    告自己的，這些咖啡包及愷他命都是我們兩人要施用的毒品
    等語(見偵字卷第60、62頁)。嗣於本院113年12月4日審理中
    證稱：我包包裡面的毒品咖啡2包及愷他命1包，是我在凱悅
    KTV消費跟別人買的，因為時間過太久，我已經忘記當時發
    生甚麼事情，我也忘記我花多少錢跟別人購買上開毒品，我
    在警察詢問時會回答上開毒品是被告給我的，是因為警察有
    跟我說這個刑責很重，叫我把男朋友供出來可以減輕等語(
    見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7頁)。經核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
    院審理中所證述之內容，兩者明顯不符，且其所證述乃證明
    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自需探究何者較為可信。再查：
 1、觀諸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之警詢筆錄記載，警察固有
    向證人陳芊伊告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
    定(見偵字卷第62頁)，證人陳芊伊即證稱其隨身包包內之毒
    品咖啡包2包(即附表2編號1所示)及愷他命1包(即附表2編號
    2所示)均為被告所讓與(見偵字卷第62頁)等情。然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定之告知，僅係警察調查轉
    讓上開毒品之相關涉案情節，藉此鼓勵涉有轉讓毒品之人能
    供出毒品來源或自白其犯行，並非不正訊問。況證人陳芊伊
    係證稱其持有之毒品為被告無償讓與，其並非涉犯轉讓毒品
    犯行之行為人，尚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自無受不當利誘
    之可能，且證人陳芊伊前後所述內容並無重大矛盾或不合常
    情之處，亦無任何顯示其受誘導、脅迫或利誘的具體事證，
    足見其陳述仍係基於自由意志所為，無礙其證述仍具有任意
    性。
 2、證人陳芊伊於本院作證時，表示其已遺忘於110年1月19日當
    時持有上開毒品之詳細原因，僅因持有量少而直覺認為毒品
    咖啡包係向他人購買，而非受被告轉讓而持有等語(見本院
    訴字卷第248頁)。然本院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時間即
    為被查獲持有上開毒品之翌日，較接近犯罪時間，依常情，
    其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記憶缺失
    ，且其自始即配合調查，坦然以對，尚未有機會與被告談論
    案情，對於真實案情之陳述亦較未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自
    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接受詢問之外部情況以觀，實具有較可
    信之情況，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另證人陳
    芊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到庭具結作證，並給予被告行使對
    質詰問權之機會，復經本院審理中依法踐行提示證人陳芊伊
    之警詢證述內容程序，並由檢察官及被告依法辯論，則被告
    之訴訟權利已受保障，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陳述，仍具有
    證據能力。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
    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
    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
    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
    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
    力，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是本院審酌
    前開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有
    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自行攜帶如附表1
    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當時之女朋友即證人陳芊伊
    相約前往汽車旅館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轉讓偽藥或第三
    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轉讓毒品咖啡包或第三級毒品
    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警察在證人陳芊伊身上查獲的毒品咖
    啡包及愷他命，均係證人陳芊伊自己帶來的等語。辯護人為
    被告辯護稱：證人陳芊伊當時僅年滿18歲，社會經驗不足，
    又受到警察告知其有關減刑之規定，可能因此擔心刑責上身
    而推諉卸責。又證人陳芊伊先前已有施用毒品習慣，其係自
    行攜帶如附表2所示毒品前往汽車旅館，而非被告所轉讓。
    退步言之，被告於汽車旅館內已先行施用毒品咖啡包，在其
    神智不清之情形下，由證人陳芊伊自行取走施用，被告主觀
    上仍無轉讓上開毒品之犯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1月19日下午某時許，自行攜帶如附表1編號3所
    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證人陳芊伊相約一同前往前往該汽車
    旅館，嗣於同日下午6時10分許，被告及證人陳芊伊在桃園
    市○○區○○路0段000號前，為警查獲被告、證人陳芊伊分別持
    有如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經檢驗後
    ，前揭毒品咖啡包，其內容物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
    泮成分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字卷第31至39頁、
    第159至160頁；本院訴字卷第33至34頁、第224頁、第258至
    259頁)，並有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在卷可
    參(見偵字卷第58至63頁；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8頁)，復有
    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見偵字卷第81
    至85頁、91至95頁)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87頁、第
    97頁)、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字卷第121至125頁)、臺北榮民
    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93、194頁)
    等件在卷可稽，另有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
    啡包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二)關於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
    啡包2包，客觀上是否源自於被告所持有乙節，經查：
 1、觀察警察自被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
    17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
    啡包2包，其等外觀上均為金色unique字樣之黑色包裝袋所
    包裹(見偵字卷第121至123頁)。又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
    啡包17包，其中9包經鑑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8.3959公
    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6公克(計算式：68.3959÷
    9＝7.60，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檢出含有硝甲西泮(
    純度為0.059%)、「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其中8包經鑑
    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2.6032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
    之淨重為7.83公克(計算式：62.6032÷8＝7.83，小數點第二
    位以下四捨五入)，亦檢出含有硝甲西泮(純度為0.063%)、
    「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而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
    包2包，經鑑定淨重共為14.9075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
    淨重為7.45公克(計算式：14.9075÷2＝7.45，小數點第二位
    以下四捨五入)，核與上開附表1編號3所示毒品咖啡包之平
    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約略相當，且內容物同檢出僅含有硝甲
    西泮(純度0.061%)、「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此有臺北
    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93、19
    4頁)等件在卷可證。其中，再細繹上開毒品咖啡包中含有硝
    甲西泮之純度，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與附表
    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等純度均介於0.059%至0.0
    63%間，衡情上開毒品咖啡包應出自同源。
 2、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是我男朋友，警察在我隨身
    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跟被告去該汽車旅館休
    息時，被告無償提供給我施用的，我並沒有花錢向被告購買
    等語(見偵字卷第59至62頁)。又證人陳芊伊於本院審理時固
    證稱：警察在我隨身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在
    凱悅KTV內跟別人購買的，我已經忘記是何時跟別人買的，
    並非被告轉讓給我，我也想不起來110年1月19日在峇里島汽
    車旅館內實際情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7至248頁)。本院
    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證述，較接近本案之案發時間，
    證人陳芊伊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
    記憶缺失等情。佐以上開業經本院認定，自被告身上查扣如
    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
    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之事實，認證人陳芊伊
    於警詢時之證述內容，核與事實相符，顯較可採。另附表1
    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屬被告所有，且係由被告自行攜帶
    前往該汽車旅館內施用之事實，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是綜合
    上開事證，堪認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
    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其來源應來自於被告身上所持有之毒品
    咖啡包。
(三)關於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取用其持有之毒品咖啡包，其主觀
    上是否存在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乙節，再查：
　　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
    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
    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
    及審理中供稱：我前往該汽車旅館時，把自己帶來的所有毒
    品咖啡包都用奶粉罐裝好放在桌上，我才打電話請證人陳芊
    伊過來，又因為我已經施用毒品咖啡包，神智不清，我總共
    帶幾包我已經忘記了，我所攜帶的數量應該大於17包，因為
    我已經施用其中部分毒品咖啡包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34頁
    、第258至259頁)。可知被告先將其所攜帶之全部毒品咖啡
    包均放置於奶粉罐中，且將該奶粉罐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內
    桌上，才通知證人陳芊伊到場，而從被告所攜帶之毒品咖啡
    包中，其中剩餘之17包事後遭警查扣等情為觀察，顯然被告
    當時所攜帶毒品咖啡包之數量，已經遠超其所需施用之劑量
    。復佐以被告與證人陳芊伊當時仍為男女朋友關係，且證人
    陳芊伊到場前，被告已經先行施用部分之毒品咖啡包，並將
    逾越自己用量之剩餘毒品咖啡包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內桌上
    ，則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到場後，可能自由取用奶粉罐內毒
    品咖啡包之事實應有預見，且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堪認
    被告主觀上存在轉讓偽藥予證人陳芊伊之不確定故意。
(四)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均屬卸責之詞，洵難採
    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按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
    三級毒品，亦經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第三級管制藥
    品，依法不得轉讓。觀諸被告上開轉讓之毒品咖啡包2包，
    其包裝並無藥品品名、製造廠商、仿單或藥品許可證字號等
    足供識別其為合法製造之標示，復無其他證據證明上開毒品
    咖啡包係自國外非法走私輸入，應認屬國內違法製造之偽藥
    。核被告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且屬法條
    競合之情形，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
    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論處。
(二)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個人身心健
    康及社會秩序危害至鉅，仍無視國家制定法律杜絕毒品犯罪
    之禁令，恣意無償轉讓偽藥即第三級毒品，提供他人施用毒
    品之來源，致使施用毒品者沈迷於毒癮而無法自拔，直接戕
    害國民身心健康，間接危害社會、國家健全發展，所為誠值
    非難。兼衡被告於犯後否認犯行，絲毫不見悔悟之意，甚至
    推諉卸責，對其犯行所生危害全然漠視之犯後態度，暨被告
    自陳其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自由業，家庭經濟狀況普
    通（見本院訴字卷第26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以示儆懲。
三、沒收：
(一)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違禁物或
    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
    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單獨宣告沒收於已對被告
    起訴之案件，即屬學理上所稱附隨於主體程序之不真正客體
    程序，於法院為不受理、免訴或無罪判決時，倘可認依檢察
    官起訴書之記載，或檢察官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口頭或書
    面提出沒收之聲請，基於訴訟經濟原則，仍應肯認此種主、
    客體程序之轉換，即法院得於為上述判決時，並為單獨宣告
    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580號、第5134號判
    決意旨參照)。
(二)查，扣案之附表1編號3所示之物，為被告轉讓後所剩餘；附
    表2編號1所示之物，即為被告轉讓之毒品咖啡包，均檢出含
    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成分，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
    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用以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因其上
    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依同規定
    併予沒收。至送驗耗損部分，既已滅失，自無庸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扣案如附表2編號2所示之愷他命部分，詳如
    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說明)，因卷內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
    ，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亦未聲請沒收，此部分應由檢察
    官另行處理，併此敘明。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起訴書所載時、地，亦同時轉讓如附
    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因認被告亦涉
    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
    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
    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
    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
    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
    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
    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
    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訊據被告否認上開犯行，而附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
    愷他命，係在證人陳芊伊個人隨身攜帶之粉餅盒內所查扣，
    且無包裝外觀，或其他足資識別其來源之特徵，是否與上開
    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尚非無疑。是
    此部分除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單一證訴外，並無其他補強
    證據可資佐證，即難認被告此部分確係成立犯罪，本應為無
    罪之諭知，惟此部分之行為與其前揭經論罪科刑之轉讓偽藥
    犯行，具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王俊蓉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林欣儒
　　　　　　　　　　　　　　　　　　　
　　　　　　　　　　　　　　　　　　　法　官　謝長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韋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
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
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1】：被告江亦恩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編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 2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毒品咖啡包 17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9包(編號1至9) 　 毛　重 ：76.0405公克 　 淨　重 ：68.3959公克 　 取樣量 ： 0.8660公克  　 驗餘量 ：67.5299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59%)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8包（編號10至17) 　 毛　重 ：69.3984公克  　 淨　重 ：62.6032公克  　 取樣量 ：0.9018 公克 　 驗餘量 ：61.7014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3%)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3、江亦恩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81至8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5頁） 

【附表2】：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編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毒品咖啡包 2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2包(編號1、2) 　 毛　重 ：21.5523公克 　 淨　重 ：14.9075公克 　 取樣量 ： 0.8653公克  　 驗餘量 ：14.0422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1%)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白色晶體1包(編號3) 　 毛　重 ：2.0042公克 　 淨　重 ：1.7633公克 　 取樣量 ：0.0027公克  　 驗餘量 ：1.7606公克 　 檢出成分：愷他命　　　　　 3、陳芊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第91至9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書（見偵6670第19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定書（見偵6670第194頁） 2 愷他命 1包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亦恩  （原名江駿成）






選任辯護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偵字第6670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壢簡字第118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江亦恩犯轉讓偽藥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如附表1編號3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江亦恩明知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第三級毒品，且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列為第三級管制藥品，除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針劑外，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不得非法轉讓，竟基於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誤載為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逕予更正)，於民國110年1月19日下午某時，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之峇里島汽車旅館(下稱該汽車旅館)內，無償提供如附表2編號1所示含有硝甲西泮之毒品咖啡包2包予陳芊伊。嗣經警於同日晚間6時10分許(起訴書誤載為同日下午3時許，逕予更正)，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起訴書誤載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峇里島汽車旅館前，逕予更正)查獲，當場扣得如附表1編號3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陳芊伊陳芊伊於警詢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又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力，法院自應比較其前後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先前之陳述，是否出於真實之供述，有無違法取供等，其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陳述，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84號判決及96年度台上字第3592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辯護人為被告江亦恩辯護稱：證人陳芊伊之警詢筆錄，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且未經具結，應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29頁)。經查，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警詢時證稱：我隨身包包內查獲兩包疑似毒品咖啡包及粉餅盒裡的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都是被告無償給我的，我沒有花錢跟被告購買，另被告隨身包包內查獲疑似毒品咖啡包共17包，是被告自己的，這些咖啡包及愷他命都是我們兩人要施用的毒品等語(見偵字卷第60、62頁)。嗣於本院113年12月4日審理中證稱：我包包裡面的毒品咖啡2包及愷他命1包，是我在凱悅KTV消費跟別人買的，因為時間過太久，我已經忘記當時發生甚麼事情，我也忘記我花多少錢跟別人購買上開毒品，我在警察詢問時會回答上開毒品是被告給我的，是因為警察有跟我說這個刑責很重，叫我把男朋友供出來可以減輕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7頁)。經核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內容，兩者明顯不符，且其所證述乃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自需探究何者較為可信。再查：
 1、觀諸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之警詢筆錄記載，警察固有向證人陳芊伊告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定(見偵字卷第62頁)，證人陳芊伊即證稱其隨身包包內之毒品咖啡包2包(即附表2編號1所示)及愷他命1包(即附表2編號2所示)均為被告所讓與(見偵字卷第62頁)等情。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定之告知，僅係警察調查轉讓上開毒品之相關涉案情節，藉此鼓勵涉有轉讓毒品之人能供出毒品來源或自白其犯行，並非不正訊問。況證人陳芊伊係證稱其持有之毒品為被告無償讓與，其並非涉犯轉讓毒品犯行之行為人，尚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自無受不當利誘之可能，且證人陳芊伊前後所述內容並無重大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亦無任何顯示其受誘導、脅迫或利誘的具體事證，足見其陳述仍係基於自由意志所為，無礙其證述仍具有任意性。
 2、證人陳芊伊於本院作證時，表示其已遺忘於110年1月19日當時持有上開毒品之詳細原因，僅因持有量少而直覺認為毒品咖啡包係向他人購買，而非受被告轉讓而持有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8頁)。然本院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時間即為被查獲持有上開毒品之翌日，較接近犯罪時間，依常情，其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記憶缺失，且其自始即配合調查，坦然以對，尚未有機會與被告談論案情，對於真實案情之陳述亦較未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自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接受詢問之外部情況以觀，實具有較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另證人陳芊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到庭具結作證，並給予被告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復經本院審理中依法踐行提示證人陳芊伊之警詢證述內容程序，並由檢察官及被告依法辯論，則被告之訴訟權利已受保障，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陳述，仍具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是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自行攜帶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當時之女朋友即證人陳芊伊相約前往汽車旅館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轉讓偽藥或第三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轉讓毒品咖啡包或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警察在證人陳芊伊身上查獲的毒品咖啡包及愷他命，均係證人陳芊伊自己帶來的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證人陳芊伊當時僅年滿18歲，社會經驗不足，又受到警察告知其有關減刑之規定，可能因此擔心刑責上身而推諉卸責。又證人陳芊伊先前已有施用毒品習慣，其係自行攜帶如附表2所示毒品前往汽車旅館，而非被告所轉讓。退步言之，被告於汽車旅館內已先行施用毒品咖啡包，在其神智不清之情形下，由證人陳芊伊自行取走施用，被告主觀上仍無轉讓上開毒品之犯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1月19日下午某時許，自行攜帶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證人陳芊伊相約一同前往前往該汽車旅館，嗣於同日下午6時10分許，被告及證人陳芊伊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為警查獲被告、證人陳芊伊分別持有如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經檢驗後，前揭毒品咖啡包，其內容物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成分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字卷第31至39頁、第159至160頁；本院訴字卷第33至34頁、第224頁、第258至259頁)，並有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在卷可參(見偵字卷第58至63頁；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8頁)，復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見偵字卷第81至85頁、91至95頁)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87頁、第97頁)、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字卷第121至125頁)、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93、194頁)等件在卷可稽，另有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二)關於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客觀上是否源自於被告所持有乙節，經查：
 1、觀察警察自被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等外觀上均為金色unique字樣之黑色包裝袋所包裹(見偵字卷第121至123頁)。又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其中9包經鑑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8.3959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6公克(計算式：68.3959÷9＝7.60，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檢出含有硝甲西泮(純度為0.059%)、「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其中8包經鑑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2.6032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83公克(計算式：62.6032÷8＝7.83，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亦檢出含有硝甲西泮(純度為0.063%)、「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而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經鑑定淨重共為14.9075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45公克(計算式：14.9075÷2＝7.45，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核與上開附表1編號3所示毒品咖啡包之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約略相當，且內容物同檢出僅含有硝甲西泮(純度0.061%)、「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此有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93、194頁)等件在卷可證。其中，再細繹上開毒品咖啡包中含有硝甲西泮之純度，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與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等純度均介於0.059%至0.063%間，衡情上開毒品咖啡包應出自同源。
 2、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是我男朋友，警察在我隨身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跟被告去該汽車旅館休息時，被告無償提供給我施用的，我並沒有花錢向被告購買等語(見偵字卷第59至62頁)。又證人陳芊伊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警察在我隨身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在凱悅KTV內跟別人購買的，我已經忘記是何時跟別人買的，並非被告轉讓給我，我也想不起來110年1月19日在峇里島汽車旅館內實際情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7至248頁)。本院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證述，較接近本案之案發時間，證人陳芊伊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記憶缺失等情。佐以上開業經本院認定，自被告身上查扣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之事實，認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證述內容，核與事實相符，顯較可採。另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屬被告所有，且係由被告自行攜帶前往該汽車旅館內施用之事實，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是綜合上開事證，堪認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其來源應來自於被告身上所持有之毒品咖啡包。
(三)關於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取用其持有之毒品咖啡包，其主觀上是否存在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乙節，再查：
　　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供稱：我前往該汽車旅館時，把自己帶來的所有毒品咖啡包都用奶粉罐裝好放在桌上，我才打電話請證人陳芊伊過來，又因為我已經施用毒品咖啡包，神智不清，我總共帶幾包我已經忘記了，我所攜帶的數量應該大於17包，因為我已經施用其中部分毒品咖啡包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34頁、第258至259頁)。可知被告先將其所攜帶之全部毒品咖啡包均放置於奶粉罐中，且將該奶粉罐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內桌上，才通知證人陳芊伊到場，而從被告所攜帶之毒品咖啡包中，其中剩餘之17包事後遭警查扣等情為觀察，顯然被告當時所攜帶毒品咖啡包之數量，已經遠超其所需施用之劑量。復佐以被告與證人陳芊伊當時仍為男女朋友關係，且證人陳芊伊到場前，被告已經先行施用部分之毒品咖啡包，並將逾越自己用量之剩餘毒品咖啡包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內桌上，則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到場後，可能自由取用奶粉罐內毒品咖啡包之事實應有預見，且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堪認被告主觀上存在轉讓偽藥予證人陳芊伊之不確定故意。
(四)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均屬卸責之詞，洵難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按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亦經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第三級管制藥品，依法不得轉讓。觀諸被告上開轉讓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包裝並無藥品品名、製造廠商、仿單或藥品許可證字號等足供識別其為合法製造之標示，復無其他證據證明上開毒品咖啡包係自國外非法走私輸入，應認屬國內違法製造之偽藥。核被告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且屬法條競合之情形，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論處。
(二)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個人身心健康及社會秩序危害至鉅，仍無視國家制定法律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恣意無償轉讓偽藥即第三級毒品，提供他人施用毒品之來源，致使施用毒品者沈迷於毒癮而無法自拔，直接戕害國民身心健康，間接危害社會、國家健全發展，所為誠值非難。兼衡被告於犯後否認犯行，絲毫不見悔悟之意，甚至推諉卸責，對其犯行所生危害全然漠視之犯後態度，暨被告自陳其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自由業，家庭經濟狀況普通（見本院訴字卷第26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儆懲。
三、沒收：
(一)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單獨宣告沒收於已對被告起訴之案件，即屬學理上所稱附隨於主體程序之不真正客體程序，於法院為不受理、免訴或無罪判決時，倘可認依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或檢察官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口頭或書面提出沒收之聲請，基於訴訟經濟原則，仍應肯認此種主、客體程序之轉換，即法院得於為上述判決時，並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580號、第513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扣案之附表1編號3所示之物，為被告轉讓後所剩餘；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即為被告轉讓之毒品咖啡包，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成分，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用以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依同規定併予沒收。至送驗耗損部分，既已滅失，自無庸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扣案如附表2編號2所示之愷他命部分，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說明)，因卷內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亦未聲請沒收，此部分應由檢察官另行處理，併此敘明。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起訴書所載時、地，亦同時轉讓如附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因認被告亦涉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訊據被告否認上開犯行，而附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係在證人陳芊伊個人隨身攜帶之粉餅盒內所查扣，且無包裝外觀，或其他足資識別其來源之特徵，是否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尚非無疑。是此部分除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單一證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即難認被告此部分確係成立犯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之行為與其前揭經論罪科刑之轉讓偽藥犯行，具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林欣儒
　　　　　　　　　　　　　　　　　　　
　　　　　　　　　　　　　　　　　　　法　官　謝長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韋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1】：被告江亦恩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編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



		2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毒品咖啡包

		17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9包(編號1至9)
　 毛　重 ：76.0405公克
　 淨　重 ：68.3959公克
　 取樣量 ： 0.8660公克 
　 驗餘量 ：67.5299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59%)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8包（編號10至17)
　 毛　重 ：69.3984公克


　 淨　重 ：62.6032公克 
　 取樣量 ：0.9018 公克
　 驗餘量 ：61.7014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3%)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3、江亦恩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81至8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5頁）









【附表2】：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編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毒品咖啡包

		2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2包(編號1、2)
　 毛　重 ：21.5523公克
　 淨　重 ：14.9075公克
　 取樣量 ： 0.8653公克 
　 驗餘量 ：14.0422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1%)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白色晶體1包(編號3)
　 毛　重 ：2.0042公克
　 淨　重 ：1.7633公克
　 取樣量 ：0.0027公克 
　 驗餘量 ：1.7606公克
　 檢出成分：愷他命　　　　　
3、陳芊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第91至9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書（見偵6670第19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定書（見偵6670第194頁）



		2

		愷他命

		1包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134號
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江亦恩  （原名江駿成）



選任辯護人  林庭暘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偵字第6670號），本院認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1年度壢簡字第1183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
江亦恩犯轉讓偽藥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扣案如附表1編號3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
一、江亦恩明知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第三級毒品，且經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明令公告列為第三級管制藥品，除依藥事法相關規定製造之注射針劑外，屬藥事法第20條第1款所稱未經核准擅自製造之偽藥，不得非法轉讓，竟基於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起訴書誤載為基於轉讓偽藥之犯意，逕予更正)，於民國110年1月19日下午某時，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之峇里島汽車旅館(下稱該汽車旅館)內，無償提供如附表2編號1所示含有硝甲西泮之毒品咖啡包2包予陳芊伊。嗣經警於同日晚間6時10分許(起訴書誤載為同日下午3時許，逕予更正)，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起訴書誤載為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號峇里島汽車旅館前，逕予更正)查獲，當場扣得如附表1編號3及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證人陳芊伊陳芊伊於警詢中之陳述，有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又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係屬「信用性」之證據能力要件，而非「憑信性」之證據證明力，法院自應比較其前後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以判斷先前之陳述，是否出於真實之供述，有無違法取供等，其信用性獲得確定保障之特別情況。而所稱「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係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卷證判斷，為發現實質真實目的，認為除該項審判外陳述，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取得與其上開審判外陳述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84號判決及96年度台上字第3592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辯護人為被告江亦恩辯護稱：證人陳芊伊之警詢筆錄，性質上屬於傳聞證據，且未經具結，應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29頁)。經查，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警詢時證稱：我隨身包包內查獲兩包疑似毒品咖啡包及粉餅盒裡的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都是被告無償給我的，我沒有花錢跟被告購買，另被告隨身包包內查獲疑似毒品咖啡包共17包，是被告自己的，這些咖啡包及愷他命都是我們兩人要施用的毒品等語(見偵字卷第60、62頁)。嗣於本院113年12月4日審理中證稱：我包包裡面的毒品咖啡2包及愷他命1包，是我在凱悅KTV消費跟別人買的，因為時間過太久，我已經忘記當時發生甚麼事情，我也忘記我花多少錢跟別人購買上開毒品，我在警察詢問時會回答上開毒品是被告給我的，是因為警察有跟我說這個刑責很重，叫我把男朋友供出來可以減輕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7頁)。經核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所證述之內容，兩者明顯不符，且其所證述乃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自需探究何者較為可信。再查：
 1、觀諸證人陳芊伊於110年1月20日之警詢筆錄記載，警察固有向證人陳芊伊告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定(見偵字卷第62頁)，證人陳芊伊即證稱其隨身包包內之毒品咖啡包2包(即附表2編號1所示)及愷他命1包(即附表2編號2所示)均為被告所讓與(見偵字卷第62頁)等情。然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2項減刑規定之告知，僅係警察調查轉讓上開毒品之相關涉案情節，藉此鼓勵涉有轉讓毒品之人能供出毒品來源或自白其犯行，並非不正訊問。況證人陳芊伊係證稱其持有之毒品為被告無償讓與，其並非涉犯轉讓毒品犯行之行為人，尚無上開減刑規定之適用，自無受不當利誘之可能，且證人陳芊伊前後所述內容並無重大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亦無任何顯示其受誘導、脅迫或利誘的具體事證，足見其陳述仍係基於自由意志所為，無礙其證述仍具有任意性。
 2、證人陳芊伊於本院作證時，表示其已遺忘於110年1月19日當時持有上開毒品之詳細原因，僅因持有量少而直覺認為毒品咖啡包係向他人購買，而非受被告轉讓而持有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8頁)。然本院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時間即為被查獲持有上開毒品之翌日，較接近犯罪時間，依常情，其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記憶缺失，且其自始即配合調查，坦然以對，尚未有機會與被告談論案情，對於真實案情之陳述亦較未受其他外力干擾等情，自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接受詢問之外部情況以觀，實具有較可信之情況，且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另證人陳芊伊於本院審理中，業已到庭具結作證，並給予被告行使對質詰問權之機會，復經本院審理中依法踐行提示證人陳芊伊之警詢證述內容程序，並由檢察官及被告依法辯論，則被告之訴訟權利已受保障，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陳述，仍具有證據能力。
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是本院審酌前開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自行攜帶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當時之女朋友即證人陳芊伊相約前往汽車旅館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轉讓偽藥或第三級毒品之犯行，辯稱：我沒有轉讓毒品咖啡包或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警察在證人陳芊伊身上查獲的毒品咖啡包及愷他命，均係證人陳芊伊自己帶來的等語。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證人陳芊伊當時僅年滿18歲，社會經驗不足，又受到警察告知其有關減刑之規定，可能因此擔心刑責上身而推諉卸責。又證人陳芊伊先前已有施用毒品習慣，其係自行攜帶如附表2所示毒品前往汽車旅館，而非被告所轉讓。退步言之，被告於汽車旅館內已先行施用毒品咖啡包，在其神智不清之情形下，由證人陳芊伊自行取走施用，被告主觀上仍無轉讓上開毒品之犯意等語。經查：
(一)被告於110年1月19日下午某時許，自行攜帶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並與證人陳芊伊相約一同前往前往該汽車旅館，嗣於同日下午6時10分許，被告及證人陳芊伊在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前，為警查獲被告、證人陳芊伊分別持有如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經檢驗後，前揭毒品咖啡包，其內容物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成分之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字卷第31至39頁、第159至160頁；本院訴字卷第33至34頁、第224頁、第258至259頁)，並有證人陳芊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在卷可參(見偵字卷第58至63頁；本院訴字卷第242至248頁)，復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見偵字卷第81至85頁、91至95頁)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87頁、第97頁)、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字卷第121至125頁)、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93、194頁)等件在卷可稽，另有附表1編號3、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即堪認定。
(二)關於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客觀上是否源自於被告所持有乙節，經查：
 1、觀察警察自被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等外觀上均為金色unique字樣之黑色包裝袋所包裹(見偵字卷第121至123頁)。又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其中9包經鑑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8.3959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6公克(計算式：68.3959÷9＝7.60，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檢出含有硝甲西泮(純度為0.059%)、「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其中8包經鑑定後，其內容物淨重共為62.6032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83公克(計算式：62.6032÷8＝7.83，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亦檢出含有硝甲西泮(純度為0.063%)、「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而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經鑑定淨重共為14.9075公克，即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為7.45公克(計算式：14.9075÷2＝7.45，小數點第二位以下四捨五入)，核與上開附表1編號3所示毒品咖啡包之平均每包內容物之淨重約略相當，且內容物同檢出僅含有硝甲西泮(純度0.061%)、「3-甲氧基苯環利定」成分，此有臺北榮民總醫院毒品成分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185、193、194頁)等件在卷可證。其中，再細繹上開毒品咖啡包中含有硝甲西泮之純度，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17包，與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等純度均介於0.059%至0.063%間，衡情上開毒品咖啡包應出自同源。
 2、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是我男朋友，警察在我隨身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跟被告去該汽車旅館休息時，被告無償提供給我施用的，我並沒有花錢向被告購買等語(見偵字卷第59至62頁)。又證人陳芊伊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警察在我隨身包包內查獲之毒品咖啡包2包，是我在凱悅KTV內跟別人購買的，我已經忘記是何時跟別人買的，並非被告轉讓給我，我也想不起來110年1月19日在峇里島汽車旅館內實際情形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247至248頁)。本院審酌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證述，較接近本案之案發時間，證人陳芊伊記憶較清晰，且較無遺忘、失神、錯誤、偏頗等記憶缺失等情。佐以上開業經本院認定，自被告身上查扣如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與證人陳芊伊身上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之事實，認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證述內容，核與事實相符，顯較可採。另附表1編號3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屬被告所有，且係由被告自行攜帶前往該汽車旅館內施用之事實，亦經本院認定如前，是綜合上開事證，堪認警察自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查扣如附表2編號1所示之毒品咖啡包，其來源應來自於被告身上所持有之毒品咖啡包。
(三)關於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取用其持有之毒品咖啡包，其主觀上是否存在轉讓偽藥之不確定故意乙節，再查：
　　按刑法上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供稱：我前往該汽車旅館時，把自己帶來的所有毒品咖啡包都用奶粉罐裝好放在桌上，我才打電話請證人陳芊伊過來，又因為我已經施用毒品咖啡包，神智不清，我總共帶幾包我已經忘記了，我所攜帶的數量應該大於17包，因為我已經施用其中部分毒品咖啡包等語(見本院訴字卷第34頁、第258至259頁)。可知被告先將其所攜帶之全部毒品咖啡包均放置於奶粉罐中，且將該奶粉罐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內桌上，才通知證人陳芊伊到場，而從被告所攜帶之毒品咖啡包中，其中剩餘之17包事後遭警查扣等情為觀察，顯然被告當時所攜帶毒品咖啡包之數量，已經遠超其所需施用之劑量。復佐以被告與證人陳芊伊當時仍為男女朋友關係，且證人陳芊伊到場前，被告已經先行施用部分之毒品咖啡包，並將逾越自己用量之剩餘毒品咖啡包放在該汽車旅館房間內桌上，則被告對於證人陳芊伊到場後，可能自由取用奶粉罐內毒品咖啡包之事實應有預見，且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堪認被告主觀上存在轉讓偽藥予證人陳芊伊之不確定故意。
(四)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所辯均屬卸責之詞，洵難採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按硝甲西泮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列之第三級毒品，亦經主管機關即衛生福利部公告為第三級管制藥品，依法不得轉讓。觀諸被告上開轉讓之毒品咖啡包2包，其包裝並無藥品品名、製造廠商、仿單或藥品許可證字號等足供識別其為合法製造之標示，復無其他證據證明上開毒品咖啡包係自國外非法走私輸入，應認屬國內違法製造之偽藥。核被告所為，係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且屬法條競合之情形，依重法優於輕法之法理，應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論處。
(二)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個人身心健康及社會秩序危害至鉅，仍無視國家制定法律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恣意無償轉讓偽藥即第三級毒品，提供他人施用毒品之來源，致使施用毒品者沈迷於毒癮而無法自拔，直接戕害國民身心健康，間接危害社會、國家健全發展，所為誠值非難。兼衡被告於犯後否認犯行，絲毫不見悔悟之意，甚至推諉卸責，對其犯行所生危害全然漠視之犯後態度，暨被告自陳其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自由業，家庭經濟狀況普通（見本院訴字卷第26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儆懲。
三、沒收：
(一)按沒收，除有特別規定者外，於裁判時併宣告之；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得單獨宣告沒收，刑法第38條第1項、第40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單獨宣告沒收於已對被告起訴之案件，即屬學理上所稱附隨於主體程序之不真正客體程序，於法院為不受理、免訴或無罪判決時，倘可認依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或檢察官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已口頭或書面提出沒收之聲請，基於訴訟經濟原則，仍應肯認此種主、客體程序之轉換，即法院得於為上述判決時，並為單獨宣告沒收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580號、第513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扣案之附表1編號3所示之物，為被告轉讓後所剩餘；附表2編號1所示之物，即為被告轉讓之毒品咖啡包，均檢出含有第三級毒品硝甲西泮成分，屬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用以盛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依同規定併予沒收。至送驗耗損部分，既已滅失，自無庸宣告沒收。
(三)至其餘扣案物(扣案如附表2編號2所示之愷他命部分，詳如後述不另為無罪諭知說明)，因卷內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且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亦未聲請沒收，此部分應由檢察官另行處理，併此敘明。
參、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起訴書所載時、地，亦同時轉讓如附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陳芊伊，因認被告亦涉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偽藥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3項之轉讓第三級毒品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經查，訊據被告否認上開犯行，而附表2編號2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係在證人陳芊伊個人隨身攜帶之粉餅盒內所查扣，且無包裝外觀，或其他足資識別其來源之特徵，是否與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部分之毒品咖啡包出自同源，尚非無疑。是此部分除證人陳芊伊於警詢時之單一證訴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即難認被告此部分確係成立犯罪，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此部分之行為與其前揭經論罪科刑之轉讓偽藥犯行，具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美華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軍良
　　　　　　　　　
　　　　　　　　　　　　　　　　　　　法　官　林欣儒
　　　　　　　　　　　　　　　　　　　
　　　　　　　　　　　　　　　　　　　法　官　謝長志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韋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藥事法第83條
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七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過失犯第一項之罪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1】：被告江亦恩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編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 2 IPHONE手機 1支 無門號、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3 毒品咖啡包 17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9包(編號1至9) 　 毛　重 ：76.0405公克 　 淨　重 ：68.3959公克 　 取樣量 ： 0.8660公克  　 驗餘量 ：67.5299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59%)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8包（編號10至17) 　 毛　重 ：69.3984公克  　 淨　重 ：62.6032公克  　 取樣量 ：0.9018 公克 　 驗餘量 ：61.7014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3%)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3、江亦恩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字卷第81至8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定書（見偵字卷第185頁） 

【附表2】：證人陳芊伊身上所扣案之物品
編號 物　品　名　稱 數量 備　　　　　　 註 1 毒品咖啡包 2包 1、金色unique字樣黑色包裝袋咖啡包2包(編號1、2) 　 毛　重 ：21.5523公克 　 淨　重 ：14.9075公克 　 取樣量 ： 0.8653公克  　 驗餘量 ：14.0422公克  　 檢出成分：(1)硝甲西泮 　　　　　　　 (純度為0.061%) 　　　　　　 (2)3-甲氧基苯環利定 2、白色晶體1包(編號3) 　 毛　重 ：2.0042公克 　 淨　重 ：1.7633公克 　 取樣量 ：0.0027公克  　 驗餘量 ：1.7606公克 　 檢出成分：愷他命　　　　　 3、陳芊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楊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第91至97頁） 4、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份鑑定書（見偵6670第193頁） 5、臺北榮民總醫院110年3月1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Q號毒品純度鑑定書（見偵6670第194頁） 2 愷他命 1包  



